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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FUN券 Q&A 

【店家篇】 

一、 藝 FUN券是什麼?與行政院的振興三倍券有什麼不同？ 

(一) 本部為幫助藝文產業振興，特別在行政院振興三倍券外，

再加碼推出 600元藝 FUN券，以「藝文專用、不限區域使

用」為原則，促進民眾藝文消費額度，振興藝文產業。 

(二) 振興三倍券採紙本、數位並行，不限店家種類均可使用，

藝文產業亦可受惠；藝 FUN券採數位方式發行，限定藝文

專用，只要是博物館、地方文化館、社區營造場域、文化

資產保存場域、工藝創作銷售場域、音樂、藝文展演空

間、文創園區、文創聚落、市集、展會、書店(含出版

社)、唱片行、樂器行、電影院、藝文展演預購票券平台，

或是藝文事業、團體及工作者(有證照之街頭藝人)，皆可

成為藝 FUN券適用店家。 

二、 我想成為藝 FUN券適用店家，需具備什麼資格？ 

目前申請為適用店家，應符合下列兩項資格，後續視情況評估

後，做滾動式修正。 

(一) 符合藝 FUN券適用類別及範圍如下： 

1. 藝文展演場館及音樂展演空間： 

(1) 博物館、地方文化館：包含私立、公辦民營之場館，

以及公立場館委託經營之附屬空間。 

(2) 社區營造場域。 

(3) 文化資產保存及活化經營場域：有形文化資產經營空

間或無形文化資產登錄認定之保存者所營運之場域。 

(4) 工藝創作銷售場域：由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輔

導之工藝之家以及有實際從事工藝產品創作銷售之場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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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音樂展演空間：供從事音樂創作者現場演出音樂為主

要營業內容之音樂展演場所。 

(6) 藝文表演空間：以音樂及表演創作者現場演出為主要

營業內容之藝文表演場所及其委託經營之附屬空間。 

(7) 畫廊：實際經營藝術品銷售，並常態性自主策劃展覽

之場所。 

(8) 其他藝文活動場域：主要提供文創產品或服務之文創

園區、聚落、展會及市集等場域。 

2. 書店、唱片行及樂器行：(排除連鎖便利商店、超市、

量販店及電商業者。) 

(1) 書店及出版業：實際從事圖書、雜誌、報紙零售或訂

閱業務者。 

(2) 唱片行：實際從事音樂及影片光碟片銷售者。 

(3) 樂器行：實際提供樂器、樂譜及其相關商品之銷售及

維修服務，或自行辦理樂器展者。 

3. 電影院。 

4. 藝文展演預購票券(於電商平台銷售之表演、展覽、流

行音樂、影展及藝文講座活動等票劵)。 

5. 藝文事業、團體及工作者： 

(1) 於上述藝文展演空間實際從事表演、展覽、流行音

樂、電影、影展、藝文活動之藝文展演節目票券及周

邊商品。 

(2) 街頭藝人於開放展演場地之展演或創作。 

(二) 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1. 依法辦理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2. 依法辦理商業登記之獨資、合夥事業。 

3. 無前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者。 

4. 有實際從事藝文相關交易之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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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音樂展演空間可使用藝 FUN券消費之範圍？ 

可用於音樂展演空間演出活動購票、複合式音樂展演空間之餐

飲消費等。 

四、 我是出版業者，沒有設立實體書店，可否申請成為適用藝 FUN

券之店家？ 

可以。出版業者雖未另行成立實體書店，但如有於營業場所提

供圖書、雜誌或報紙之線下零售、訂閱服務；於藝 FUN券使用

期間，另行租用空間進行圖書、雜誌或報紙之線下零售、訂閱

服務參與或自行辦理線下書展，均得申請成為適用藝 FUN券之

店家。 

五、 在百貨公司的書店，是否可以使用藝 FUN券? 

可以，店家符合藝文類型即可收取藝 FUN券，但店家需與百貨

公司協調銷貨拆帳的問題。 

六、 在網路上販賣書籍、影音光碟等商品能否使用藝 FUN券？ 

無論是藝 FUN券或者是振興三倍券，皆鼓勵民眾外出消費，以

「線上交易，出門消費」為原則，網路購買藝文展演票券或是

付費參與藝文活動可以使用，但網購商品、書籍則不能適用。 

七、 受政府委託之展演活動，收入歸公部門所有，可否使用藝 FUN

券? 

本部積極爭取經費發行藝 FUN券，希望能將資源挹注於藝文產

業，振興藝文產業發展，所以如果票房收入最後歸公庫，就不

能適用藝 FUN券。 

八、 如何註冊成為適用店家？ 

於藝 FUN券平台網頁或是在手機下載 APP，輸入店家基本資

料、銀行帳戶(需為負責人或是店家名稱)及各適用類別申請應

檢附文件後，經本部審查通過，即可成為適用店家。 

九、 應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文件上是否需加蓋大小章？ 

    無需加蓋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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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店家如何使用藝 FUN券結帳呢？ 

分為下列 3種方式： 

(一) 店家於藝 FUN券平台網頁上列印自己店家 QRCODE立牌，放

置於櫃台供民眾掃描結帳。 

(二) 店家於手機 APP選用產生店家的 QRCODE功能，供民眾掃描

結帳。 

(三) 民眾選取欲使用之藝 FUN券張數後，由 APP會產生

QRCODE，再由店家以掃瞄 QRCODE方式，進行結帳。 

十一、 藝 FUN券面額是多少，可以找零嗎？ 

藝 FUN券的面額是 100元，消費時不找零；商品價格如大於

藝 FUN券使用金額，就差額部份需再繳現金或以其他支付工

具支付。  

十二、 收到民眾藝 FUN券後，發票如何開立？ 

藝 FUN券等同現金，請店家比照原方式開立等值發票。若民

眾購買商品為 800元，600元抵用藝 FUN券，200元以現金支

付，請店家開立 800元發票。 

十三、 店家為免用統一發票，收到民眾藝 FUN券後，是否需開立單

據給民眾？ 

若店家已申請為免用統一發票，收到藝 FUN券後，無需開立

收據或發票給民眾。 

十四、 若店家販售藝文商品外，同時提供飲品，藝 FUN券是否可扺

用飲品消費？ 

可以。 

十五、 我要如何查詢藝 FUN券交易資料？ 

(一) 每日的交易紀錄總帳，於當日 24點過後可至日結帳務

查詢。 

(二) 另可進入系統平台網頁版利用「即時帳務」功能查詢即

時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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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APP是否限制多人同時使用? 

不限制，可同時多人使用。 

十七、 已交易之藝 FUN券需要多久款項才會存入帳戶？是否需支付

手續費？ 

店家可於每週週一上午 10點至週二下午 5點，至週結帳務完

成前一週帳務確認，即可於當週領款，該筆款項將於當週將

匯入店家指定銀行帳戶。若來不及週二下午 5點請款，亦可

於下週再請款。 

十八、 消費者退貨，若當週已撥款，其帳務該如何處理？ 

當消費者退貨時，店家完成了藝 FUN券管理平台的退貨作

業，平台會有退貨紀錄，會將退貨款項於作為當週款項的減

項，於下週撥款時扣除。   

十九、 店家可否同時使用藝 FUN券 POS API介接和 APP掃描消費？ 

可以。 

 


